
第一场

研究报告

24

“乐天知命”与“安之若命”
―儒家生死智慧之现代诠释

郑晓江（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生死智慧往往显现在人们的生死态度之中，而生死态度一般指人们面对死

之结局，所产生的观念及心理精神的活动，并展现于外的行为，是精神见之于

举止的合和体。一般而言，特定的文化会形成人们特定的生死态度，中华民

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积淀成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中国人有

着不同于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独特的生死态度。台湾成功大学的赵可式博士认

为：对临终者而言，“心理平安当然是最好的，可是要如何才能得到心理上的

平安呢？很有趣的，就是要能‘认’。‘认’这个字是我提出来的，病人并没有

这么指陈。……只要他不再与命运打仗了，放弃搏斗的时候，他内心深处的平

安就会出来。我把它称之为‘认’，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个词汇。”
1
许多人面

对“死”，皆难以达到“认”的态度；而如果一旦达到这种“认”，也就意味着

普通的中国人对个我生命即将结束这个事实承认后的接受，于是，他或她可以

进入到万般挣扎之后的某种心理上的平安状态。但是，处于“认”之阶段的人，

他们对死亡的接受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非心甘情愿的、被动与被迫的，只有由

对个体生命生死之必然性的“认”，上升为对人类整体生命之生生死死之必然

性的体认，并最终意识到宇宙万物皆有生死成毁之必然性，人们才能获得对死

亡自觉自愿的接受，并在面对自我之死时做到完全的坦然和释然，这即是由

“认”到“命”的过程，中国古代儒家学者称之为“乐天知命”。终极关怀与普

遍性宗教信仰缺失的中国人，面对生死之关，大多数人也只能或只有依赖“命

定”的思想观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儒家生死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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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应用价值。

1 .  儒家的生死智慧

中国道家一般是立于“死”之立场观“生”，视“死”为回归自然无为之

本体“道”，此即自然之必然性的“命”。所以，其理想的处世之方是“无为”，

其理想的人生是“自然”，其追求的生死态度是“安之若命”，表现为“妻死，

鼓盆而歌”式的放达。这样一种“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观念，是使世

人在生死问题上皆无所作为，委运任化，这显然与儒家积极入世、修齐治平的

人生哲学完全不符。所以，与道家学者大异的是：儒家学者多从“生”来观

“死”，追求的是“死”作为人生“盖棺之论”的那个终点的价值评判。也就是

说，“死”的任何意义都是由其生前所作所为而定的，故儒者们理想的处世之

方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理想的人生过程是“修齐治平”，其提倡

的生死态度则是“乐天知命”，表现为“存顺殁宁”式的坦然。

“命”在先民的观念中，首先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人们只能匍伏于其面

前，完全被动地顺从之，毫无主体性主动性可言。道家学者由这一思想的进路

将“命”定格为自然之必然性。但在思想史上，“命”之观念的发展还有另一

条进路，即在“自然”这一盲目性之中逐渐地渗入主体性，使之成为与人之内

在心性相合的必然性。《春秋》中有言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

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也。”
2
这

说明，一方面，人们受之于天的精华—“中”—就是天之“命”；另一方

面，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遵循的伦理道德的准则实际上也就是“命”的显现。

这样，“命”的意义就由自然之必然向应然之必然转化。

儒家为世人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应然之必然性的“命”之生死智慧：将

“死”这种必然性之实存，转变为内蕴应然性人伦道德准则的必然性；于是，

此生死之“命”虽非人力所可改变，却可让人们在活着时，孜孜于人伦道德的

体悟与践履；死时则为自己完成了人间之“命”—道德使命—而心地坦荡，

从而无所遗憾，无所牵挂，亦无所恐惧。也就是说，自然之必然性转变为应然

之必然性，使儒者们获得了“生”时的充实与“死”时的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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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儒家建构独特的生死态度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生死之“所必然的自

然性”过渡到“所当然的应然性”的价值肯认。孔子一般不言死后之“鬼神”

问题，且认为：“未知生，焉知死？”
3
但生死问题乃人生中重大问题，孔夫子

焉能不论？他提供了一种由“生”观“死”的视野，以生之内容、生前之努力

来获得“死”之坦然、“死”之荣光。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

仁，有杀生以成仁。”
4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身而取义者也。”
5
荀子说：“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

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
6
诸如此类的观念，皆是

要求人们应该也必须为崇高的道德价值而勇于赴死，并由立德、立功和立言之

途径来超越死亡。

孔孟的这种生死价值论好则好矣，但世间芸芸众生却不是每个人都会遭遇

到这样严重的生死价值选择问题的。人们所经历与经受的死亡事件，要么是亲

属去世导致的种种哀伤问题；要么是或寿终而尽或早夭而亡引发的生死问题；

要么则是因水火刀兵疾病而丧命或自寻短见而成“鬼”引发的生死之痛，等等。

所以，面对死，人们生发出的问题常常是：“死是什么？”“为何此时此刻我就

要死？”“死后我到那里去了？”在这方面，儒家学者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命

定观”。

孔夫子曾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及“未知生，焉知死”
7
的观念，显

然他更关注的是“生”，而少谈“死”之问题，但在《论语》中，有多处孔夫

子及弟子们从“命”的观念谈“死”的问题。比如孔子的弟子子夏就说：“死

生有命，富贵在天”
8
，要求人们懂得“死”乃人命中注定，故而不必畏不要

惧。再如伯牛得恶疾，孔子自窗执其手，说：“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9
视“死”为“命”，即一种冥冥中的必然性，这

是儒者们面对死亡时的一种独特的“认”的态度，由此“认”，也就承认、肯

定、接受了死亡的降临。

《史记》又记载：“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

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

其如予何！”
10
在此，“天”与“命”意义相通，但“天”偏重于外在之必然性，

而“命”则主要指人所受“天”之必然性而一定会如此的人生之实存状态。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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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坚持这种应然之必然性的“命”，所以，他在任何艰难困顿中都能镇定自若。

但是，此“命”、此“天”若下滑成民间百姓所认为的那种盲目的、不可损益

的必然性的话，就会让人们抱有随波逐流、无所用心，甚至放浪形骸，放弃一

切努力被动地“生”与“死”的观念，这种宿命论与儒者积极有为的观念和行

为是不符的。

那么，从孔孟之儒到宋明诸儒为何既能在生死观上持“死生有命，富贵在

天”的观点，又能在现实人生中积极有为、乐观地对待死亡的必至呢？关键就

在儒家学者所揭示出的：此“命”与“天”，并非是一种盲目的必然性，而是

内蕴“天德”和“天理”，当其化为人之性人之德时，便成为人们一生中都应

该努力取得和践履的仁义道德。因此，儒者在活着时，能奋发勉力于修仁行

义，而对富贵与否毫不挂念在心，是谓“在天”；儒者又能在面对死亡时，因

具备了充实的德性，完成了人间的道德使命而理得心安，对生死寿夭看得很淡

很淡，是谓“有命”。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11
，将“知命”定

为有道德有修养者一个重要的人生目标，可见知其“命”是非常不容易的，故

而他自己也是“五十而知天命”
12
。此“知命”云云，实为将盲目的客观的必然

性经过人之知性的作用，转化为应然之必然，成为与主体合为一体的当然之则。

后来，《中庸》将这种努力概括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13

“天命”与人之心性本就相合，人们顺性而动停行止，其实也即遵循了“天命”。

道家学者倡自然之必然性之“命”，刻意于挤去人为之为，排除任何的主

体性；儒家学者则反之，孜孜努力于将“命”之必然性转化为“应然性”，加

入浓厚的主体意志。发展到孟子，“命”的观念异常地丰富起来，孟子云：“莫

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14
视“命”为非人力所能为的必然

性，这与孔夫子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孟子又进一步将人内在之“性”与外在之

“命”紧密地结合起来，这是他在儒学史上的重大贡献之一：“口之于味也，目

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

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15
 “味、色、声、臭”皆为人

之生理性本能之求，固然是人之“性”，可要得以实现，却非主观欲求所能定，

主要是由外在之“命”决定的，所以，虽然是“性”君子却“不谓性也”。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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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仁、义、礼、知、天道”则不仅是外在之“命”，更是人之内在心性

所本有，是人们想要实现就可以做到的，并不受制于外在之“命”，所以，虽

然是“命”，君子却“不谓命也”。孟子在此处，特别指出了人间之人伦道德的

准则既为“命”亦为“性”，故而人们遵循之践履之既是合于“天之命”，亦为

“人之性”的显现。这一“命”与“性”合一的观念恰恰是将“命”之自然的

必然性置换为当然的必然性。

不过，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难以从应然性的当然之则去体认自然性的

必然之则，二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为此，孟子提出了一个“俟命”的问

题：“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

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

以俟命而已矣。”
16
所谓“君子行法”，是说，人们行其所当行，做其所当做，至

于现实的人生事件的结果如何，则听任命运的安排。

应该说，“俟命”有二种状态：一是人们并无觉解，只是意识到人之生生

死死是必然，故而被动地等待时光的流逝，“俟”人生结局的到来，无所用心。

另一是人们已觉解大化流行之真谛，明达人之一生中所应该及必须做之事，故

而能够在世间孜孜努力，而不在意于人生的结局何时与何处降临。孟子当然是

提倡后一种“俟命”。

故而“俟命”的同时必须“立命”：“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

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17

这是从人生内涵上来确立生死态度。人们因为“天命”、“天理”在握，“生”

则汲汲于仁义道德的修养与实践，那么，即便“早夭”亦可无怨无悔，是为

“不贰”。一般而言，“早夭”是世间人可悲可痛之大者，人人极力远避之；但

儒者们则因为沟通了“天道”与“人道”，又以“人道”的现世推行为己之

大任，故而人们若活着时能够专注于人伦道德之事，则长寿也好、早夭也好，

皆可不在意，此谓“立命”。朱熹释道：“‘夭寿不贰’，是不疑他。若一日未

死，一日要是当；百年未死，百年要是当，这便是‘立命’。‘寿夭不贰’，便

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养性之功。”
18
所以，从民间广泛流行

之“宿命”，发展到儒家倡导的“天命”，实际上即是将“天”所涵蕴的万物流

行发育之条理，转化为人间的人伦道德之准则，这样，外在客体“天”与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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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贯通为一，人们从外在之“天之命”获得了践履人伦道德的坚定性，也

获得了面对死亡的坦然态度。

在“俟命”、“立命”之外，孟子还提出一个“正命”与“非正命”的问

题：“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严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

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19
 “命”虽然是“天”所命之必然性，但君子们

不能因此而立于“危墙”之下以安“命”。在必然性中，人们还是可以顺理而

行，即在必然性之命中的有所作为。尽人道尽仁义而死，为正命；不循规蹈矩，

受桎梏而亡则为非正命。朱子在解释孟子思想时说：“若出门吉凶祸福皆不可

知，但有正与不正。自家只顺受他正底，自家身分无过，恁地死了，便是正命。

若立严墙之下，与桎梏而死，便不是正命。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谓正命。”
20

在朱子看来，此“正命”已非完全的自然之必然性，而是人间伦理道德之应然

性了。当然，在儒者们的眼中，人间伦理的应然性亦就是自然的必然性。不过，

就孔孟的观念而言，“命”实在是“天”之自然的必然性与“人”之理性的应

然性融会贯通的一个概念，这一应然之必然性的“命”的观念构成了儒家生死

本体论的雏型，而比较成熟的儒家生死本体论则是从《易大传》至宋儒处才得

以完成的。

《周易•系辞上》云：“《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

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

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21
 “原始反终”也就是要人们超脱具体的生活情境，

从天地之始、万物之本来了解生死本质，以契合本体之道的精神来定“人道”，

这样就能达到：“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万物有“始”必

有“终”，人有“生”必有“死”，此天经地义，人们安于此“命”，就可以无

所忧虑，并转而专注于人们生前之道德修养和践履。理解此《易》理之奥秘

的关键在于：人们必须从万殊（万事万物）之中，去“原始反终”，体验本体，

这样便脱出了个我化之生活，立于生命之本的基点来思考“生死”问题。此为

儒家“原始反终”之生死观的本意之所在，同时也构成了儒家生死智慧的核心

内容。

对一般的人而言，不知所以然而然之“命”是一种宿命，对之无可奈何，

只能逆来顺受；而对于有修养有境界者来说，此不知所以然之命可化为知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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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命”，即内蕴伦理道德准则的仁义礼智之“命”。所以，人之生死即“乾坤”、

即“阴阳”、即“动静”、即“太极”、即“无极”。可见，人之生与死最终皆可

归之于形上本体，知此则知生死，知生死之理则知“生当如何”？“死又怎

样？”这就形成了儒家的生死哲学，可以用来规划人们的一生之求，亦可用来

形成“乐天知命”的生死态度。大儒刘宗周云：“自无极说到万物上，天地之

始终也；自万事反到无极上，圣人之终而始也。始终之说，即生死之说，而开

辟混沌，七尺之去留不与焉。知乎此者，可与语道矣。主静要矣，致知亟焉。”
22

所谓“七尺之去留不与焉”，是说人们明白了“始终”即“生死”之理，那么，

面对死亡人们亦可安心矣。

实际上，儒者们若在生前竭尽全力行仁义道德，为天下苍生耗尽了全部的

体能与智慧，真正至此，他们也就会安于“死”之“命”，甚至觉得“死”是

自己一种最好的休息，如此的话，人们怎么会有临终前的忧虑、恐惧与痛苦

呢？

大哲荀子云：

子贡问於孔子曰：“赐倦於学矣，愿息事君。”孔子曰：“《诗》云：

‘温恭朝夕，执事有恪。’事君难，事君焉可息哉 !”“然则赐愿息事亲。”

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事亲难，事亲焉可息哉 !”

“然则赐愿息於妻子。”孔子曰：“《诗》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

御於家邦。’妻子难，妻子焉可息哉 !”“然则赐愿息於朋友。”孔子曰：

“《诗》云：‘朋友攸摄，摄以威仪。’朋友难，朋友焉可息哉 !”“然则赐

愿息耕”。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霄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谷’。耕难，耕焉可息哉！”“然则赐无息者乎 ?”孔子曰：“望其圹，

臬如也，嵮如也，鬲如也，此则知所息矣。”子贡曰：“大哉，死乎 !君子

息焉，小人休焉。”
23

这里区分了二种生死之境：一是“小人”，他们生前孜孜求利，无所不为，

毫无顾虑；那么，“死”则是他们生命之全部皆亡，是为“休焉”。二是“君子”，

他们一生都专注于道德修养与精神境界的培育，因其目标理念的崇高、现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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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规整，使其一生中都无有懈怠与喘息的时候与地方。无论其在学习、从政、

侍奉父母的过程中，还是在操持家务、交结朋友，乃至于务农的活动中，都必

全力以赴，勤奋努力。这样，“死”对他们而言，就非生命的全部消亡，因为

他们径由道德与人格精神的崇高而显扬于后世了，是为“息焉”。此所谓“息”

还蕴藏更深的意义。因为“君子”们受内在道德良心的召唤，发显为严谨规矩

的生活与社会行为，所以，终其一生都不可能有放纵、休息的时候。唯如此，

也只有在这万般辛勤劳累之后，“君子们”才会觉得“死”是一种最好的人生

休息，从而能享受到“死”作为永恒的甜蜜之乡的巨大价值之所在。

道家与儒家都有“以死为息”的观念，但性质上却完全不同：道家的观点

是，人们在生活过程中严格按“自然无为”的准则行事，然后才能进至“死之

息”；而儒家却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孜孜不倦地进行道德修养与践履，最后才

能达到“死之息”的安然之境。

2 .  对儒家生死智慧之现代沉思

如果从比较的视野来看，道家与儒家关于生死之“认”与“命”的智慧，

其基本内涵是：人们首先要体认个我之生死的必然性，是为“认”；但仅此是

远远不够的，人们要获得高妙的生死坦然，还必须超越个我生命的限囿，立于

万物成毁和宇宙本根之基点来反观人之生死，这就由“认”进至“命”的境

界了，人们也就可以获得“安之若命”或“乐天知命”的达观坦然。不过细分

起来，儒家道家的生死智慧是二种不同的模式：当一个人对将临之“死”不

“认”时，道家的生死智慧告诉他（她）：生死是人之必然性之“命”，此又源

于自然性之“道”，无论从认知、还是从本体上，人们都应该“认”，并获得生

死之安心，这就叫做“悬解”与“安之若命”。可是，同样是对一个不“认死”

而万分痛苦者，儒家的学者则这样告诉他（她）：生死是人们必然性之“命”，

此“命”源于应然性之自然，从逻辑上本根上怎么可以不“认”呢？于是，人

们便可放下，存顺殁宁，“乐天知命”。此外，儒家道家皆认为，乐观旷达、委

心任运的生死态度固然重要，但人们在生死问题上若能够获得“死而不亡”及

“不朽”的智慧，则直达生死之最高境界。这就必须意识到：“小我”的生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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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会亡的生命，“大我”的生命则是无限的、永恒的生命。不过，儒家

是从与自然相通之应然性伦理之“理”去获得“大我”式的不朽存在；而道家

学者则是从自然无为之“道”去寻获“大我”式的永恒存在。二者殊途同归：

都可获得精神上或本源上的生命“不朽”。

驻足于现代社会与现代人生死问题的立场，仔细探究儒家的生死智慧，可

以获得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关于儒家生死智慧的特点问题。与道家学者完全不同，儒家的死亡

观是建基于人生观的基础之上的，可称为“由生观死”法，这是一种视生死为

应然之必然性的智慧，其特点是：将人之生死的实存状况，统御在人生中道德

价值的追求之下。朱子云：“命有二种：一种是贫富、贵贱、死生、寿夭，一

种是清浊、偏正、智愚、贤不肖。一种属气，一种属理。”
24
朱子的意思是：属

气之“命”是不可变的，而属理之“命”却是人们经过努力可以损益的。因此，

人们在观念上需先确立一个最高的道德价值准则，人生中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应以之为终极追求，至于人是“生”或“死”、是“富”或“贫”、是“贵”

或“贱”，等等，皆成为不必在意之事了—因其不可“变”，所以也就不能撼

其“志”。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25
儒者们以实现仁义为一生的追求目标，直到生命的尽

头方才停止。所以，现实中的人，若想消解对死亡的恐惧与害怕，应该从儒家

生死价值论中去吸取一些智慧，在人生过程中建构出某种价值，其超越生死之

上；当人们能够在“生”时坚执这种价值，则在面对死神时可以获得“心安”，

此“心安”之基础就在于“理得”。诚如宋儒陆象山先生所言：“所欲有甚于生，

所恶有甚于死，死生大矣，而不足以易此，况富贵乎？”
26

第二、关于生死本体论的问题。道家在生死观上的自然之必然性的智慧与

儒家生死观上的应然之必然性的智慧，都可以让人们获得死亡之“认”的境界，

得到临终前的坦然与心安；但要从对死亡之“认”上升为对死亡之“命”的体

认，还非得建构起生死本体论，以获得对死亡的超越。中国道家学者认为：人

们必须拥有本体之“道”的观念，意识到这是“万物之根”、“万化之本”，而

人之“生”，在世间活一遭，不过是“道”的“委形”而已；人之“死”，亦不

过就是回归“道”，此又有何悲伤？此又何能悲伤？这就超越了生死。中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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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试图通过“内丹”之修炼和“外丹”之服用，来实现长生不老、肉身成仙，

其超越死亡之方法是“不死”；可是，千百年来都无法获得实证，相反，在史

籍中却有许多因服食金丹而丧命者的记载。佛教则不认为人之此“生”此“身”

可以永生，但又指出，人们只要一心向佛，一心念佛，将通过“涅槃”获得来

世来生的永生，其超越死亡之途径是“来世”；这种说法既无法实证亦无法证

伪。儒家在生死超越论上，既不赞成道家的观念，更反对佛教与道教的观点，

其开辟出一条经由精神生命、道德生命达到不朽的超越死亡之路。

第三、儒家超越生死之途径与方法问题。儒家学说认定，人有生理生命，

又有精神生命，后者又可分出道德的生命，亦即人们在世间以认识、显发、践

履人伦道德为生存核心的生命。生理生命随着人们寿限的到来，必有完结的

那一天；而人之道德生命的发扬光大，则会因其造福社会与民众事业的永恒性，

也因其道德楷模矗立于人世间，更因其精神人格的伟大，而能够超越时空之限

囿，达到永垂不朽，这即实现了人之生命的永恒。所以，如何透过现象界的

“灭”获得理性上精神中的“不灭”，是人们建构合理之死亡观的基础，亦是得

到健康之人生观的核心所在。

这样，儒家超越死亡之途径，可以分为三个步骤：一是将个我之生命与亲

人之生命相沟通，将自我与家庭家族融会贯通而为一，这样，个人生命虽然

必在某时某地归于结束，但血脉却在家庭家族中绵延不绝，此为“虽死犹生”。

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正在践履“孝”道。二是将个我之生命溶入社会国家之

大生命中，治国平天下，从而载之史册，传之久远，是为不朽，此为“虽死犹

荣”。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正在尽其“忠”。三则是沟通天人，将“小我”之生

命汇入自然宇宙之“大生命”中，借助于后者之无穷无限性，获得自我生命的

永恒，此为“虽死而永存”。做到这一点之关键，在发显“仁”德。

所以，儒家超越死亡的方法是“大其心”的学问和功夫。宋大儒象山先生

云：“宇宙无际，天地开辟，本只一家。往圣之生，地之相去千有余里，世之

相后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盖一家也。”
27
又说：“宇宙即是吾心，

吾心即是宇宙”。为何相距千里之遥、相隔千百年之后的“圣贤”都“本只一

家”呢？为何“宇宙”与“己心”同呢？在象山先生看来，宇宙之本质是“生

生之道”，人是宇宙所创生的精华，其心性之本亦是“生生”（仁）；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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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人之“心”与“宇宙”同。“大其心”者，亦即自反及扩充自身的精神

世界，真正体会“生生”之“仁”充塞自我亦溢满天地，从而在具体的人生活

动中显现“生生”之“仁”。于是，己之精神也就上达至宇宙，这岂非“与天

地同”？既然与天地同，人又何有“死”？既然人们立志“要与天地同”，则

在生活中又何不去做仁义礼智之事？

可见，人们可以径由“大其心”而体会到生命的普遍性，显现生命的普遍

性，由此来实现生命的永恒性，从而超越死亡。这就需要人们由内在心性的

修养，通过“由生观死”，再到“由死观生”来获致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价值。

中国古代民间社会广泛进行的对天、地、君、亲、师的祭祀，从根本上说，就

是通过一整套的礼仪，使“小我”之精神与祖先、圣贤、天地相沟通，获得

“大我”式的存在。孤零零的生命，是“小我”的生命；只有上达之祖先，并

进而与天、地、君、亲、师相系，才获得了“大我”的存在，才能最终超越死

亡的限囿而实现永恒。具体而言，“天地”构成人之自然宇宙生命；“君”构成

人之社会生命；“师”构成人之精神文化生命；“亲”构成人之人伦生命。当人

们囿于个我生理生命，而没有意识到人还有人伦生命、社会生命、 精神文化生

命、自然宇宙生命时，其必定是只关注个我之事，难以有幸福的生和坦然的

死。只有“大其心”，将自我生命外系之亲人、师长、国家、天地自然，才能

获得好的人生方式，并最终寻找到“超越死亡”之路。这即是象山先生所讲

的：“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

个人。”
28
 “大做一个人”实则就是以己之“心”去上达宇宙之“心”。人之形体

有限，人之寿命有时，可人之精神却可达于天地，与“天理”相合一，如此，

必超越有限而实现无限。此时，人们行其所当行，为其所应为，无私无畏，直

道而行，成为一个“大人”，并快乐无比：“大人之事，至公至正，至广大，至

平直。剖蠡管之见，荡其私曲，则天自大，地自广，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

直，岂不快哉！岂不乐哉！”（《与包敏道》，《陆九渊集》卷十四，第 183 页） 

如此，生死皆乐，何会痛苦于“死”之将临？这样，人们超越了生死，获得了

完完全全的“死”之坦然与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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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简短的结论

总之，一般而言，现代人面对“生死”之关，难以达到“认”的态度；而

如果一旦达到这种“认”，也就意味着人们对个我生命即将结束这个事实承认

后的接受，于是，他或她可以进入到万般挣扎之后的某种心理上的平安状态。

但是，处于“认”之阶段的人，他们对死亡的接受往往是无可奈何的、非心甘

情愿的、被动与被迫的，只有由对个体生命生死之必然性的“认”，上升为对

人类整体生命之生生死死之必然性的体认，并最终意识到宇宙万物皆有生死成

毁之必然性，人们才能获得对死亡自觉自愿的接受，并在面对自我之死时做到

完全的坦然和释然，这即是由“认”到“命”的过程。中国古代儒家学者称之

为“乐天知命”，而道家学者则称为“安之若命”。终极关怀与普遍性宗教信仰

缺失的中国人，面对生死之关，大多数人也只能或只有依赖“命定”的思想观

念，在这方面，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之生死智慧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

的应用价值，也许还可以贡献给全人类，成为世界性的解决生死问题的宝贵财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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